附件1
102年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績優評選活動資料
一、活動宗旨
為獎勵致力於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或研發改善措施之績優運作者，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42條與「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獎勵辦法」舉辦全國毒性化學物質優良運作評選活動，透過公開表揚績優之運作廠場，並頒發「技術研發」與「運作管理」績優獎牌，以鼓勵廠商持續對於毒化物運作管理及致力研發改善措施之推動。
二、主辦機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協辦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
四、時程規劃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績優評選活動各階段期程如下所示，各階段流程如附所示：
(一)
報名階段：即日起至102年6月30日止，收件以郵戳日期為憑。
(二)
初評階段：102年7月1日至7月31日止。
1.
102年7月1日至7月20日委員書審資料。
2.
102年7月31日前寄發初評結果通知，擇優進行複評。
(三)
複評階段：102年8月1日至9月30日止。
1.
102年8月1日至9月20日前完成綜合現勘與複評，複評者請準備5-10分鐘簡報。
2.
102年9月30日前寄發複評結果通知。
(四)
頒獎：102年11月30日前完成（擇一日期），公開場合表揚與舉辦頒獎典禮。
五、參選條件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42條第1項規定之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與行政機關，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參加毒性化學物質績優運作評選活動，參選者區分為兩類，分別為「技術研發」與「運作管理」兩類進行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績優評選。
(一)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屬於「技術研發」類
1.
研發低污染、低毒性之毒性化學物質替代品，績效優良。
(1)
研發無毒產品取代毒性化學物質者。
(2)
研發低毒或低污染之毒性化學物質者。
2.
因改善製程設備，且減少製程廢棄、降低釋放量致降低環境危害，績效優良。
(1)
發明或改良降低毒性化學物質製造、貯存與使用時所產生危險或污染之方法，足以推廣者。
(2)
研發或改良運送方法，有防止危險之成效者。
(3)
研發或改良製造、使用及貯存方法，有降低排放或洩漏風險之成效者。
(二)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屬於「運作管理」類
1.
落實毒化物危害評估及預防管理相關工作，成效顯著。
(1)
連續十年未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者。
(2)
訂定周詳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定期毒災演練，績效優良者。
2.
協助其它運作人採取緊急防制措施、災害應變、善後，績效優良
(1)
有協助其它運作人緊急應變措施者。
(2)
有協助災害應變時污染圍堵與環境復原者。
(三)
報名參選前一年（101年4月1日至102年3月31日）未曾發生可歸責之公害糾紛、重大陳情案件與毒性化學物質事故者。
六、報名方式
(一)
下載資料：即日起可透過活動網址下載推薦表，活動網址為：http://toxiceric.epa.gov.tw/edm/EpaperContent.aspx?EpaperTitleid=61&type=2&id=677，推薦表如附件1所示。（請繳交推薦表1份，佐證資料各1式2份）。
(二)
資料送件：請於資料袋封面註明「102年毒性化學物質績優運作評選活動」，並寄送至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31040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74館100室)，張致烱 助理研究員收。
(三)
截止日期：收件截止日至102年6月30日止，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為憑，快遞寄件者以託交寄件日期為憑。
(四)
洽詢窗口：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張致烱先生，電話03-5917777。
七、獎勵方式
獲選「技術研發」或「運作管理」績優者，分別頒發獎座一座，並得公開表揚。
八、參選分類及評分項目
毒性化學物質績優運作評選活動分「技術研發」與「運作管理」2類進行績優評選，評分項目如下：
(一)
「技術研發」類評分項目
1.
研發低污染、低毒性之毒性化學物質替代品，績效優良。
(1)
替代品的特性。
(2)
替代品與原毒化物之使用成效。
(3)
替代品可降低之污染或毒性之程度。
(4)
替代品運用之實例與效益。
2.
因改善製程設備，且減少製程廢棄、降低釋放量致降低環境危害，績效優良。
(1)
研發或改良方法為業者原創。
(2)
研發或改良方法與原方法之提升效益。
(3)
研發或改良方法其運用之實例。
(4)
改良製程之運作規模與狀況。
(二)
「運作管理」類評分項目
1.
落實毒化物危害評估及預防管理相關工作，成效顯著。
(1)
廠內辦理災害搶救訓練與演練之效益。
(2)
廠內訓練對象、內容與人數。
(3)
災害預防搶救之經費編列狀況。
(4)
廠內人員對毒化物之認知與管理作為。
(5)
其它說明。
2.
協助其它運作人採取緊急防制措施、災害應變、善後，績效優良。
(1)
協助其他運作人之具體事件。
(2)
協助其他運作人之動員人力及物力狀況。
(3)
投入災害應變之污染圍堵與環境復原之狀況。
(4)
其它說明。
九、評選結果
「技術研發類」及「運作管理類」將擇優評選出金獎、銀獎及銅獎各1名，主辦機關得依實際參選及評分結果保留從缺之權限。
十、評選委員
本活動之評選小組成員共9名，成員包含業務單位主管兼任召集人1名，中央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代表2名，相關領域學者3名，具實務經驗之專家3名，評選委員依據專長分為四個領域：
(一)
研發低污染、低毒性之毒性化學物質替代品。
(二)
落實毒化物危害評估及預防管理相關工作。
(三)
改善製程設備，且減少製程廢棄、降低釋放量致降低環境危害。
(四)
協助其它運作人採取緊急防制措施、災害應變、善後。
十一、注意事項
(一)
參選資料不論入選與否，恕不退件，請事先保留備份。
(二)
參選項目若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參選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若獲獎項目經檢舉有抄襲之嫌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資格，追回獎項。
(三)
參選項目若與規定不符，則不列入評選。
(四)
各獎項如無適當人員入選，經評審委員決議，得以從缺。
(五)
初、複評階段通過與否者，皆發文通知，複評通過者需親至頒獎典禮接受表揚。
(六)
凡參加本評選活動者，即視為同意本簡章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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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得視評選作業情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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